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关于沅陵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水稻烘干环节的抽查验收结果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农发〔2025〕46号文件《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沅陵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水稻秸秆翻耕还田环节抽查验收方案>的通知》《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沅陵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水稻烘干环节抽查验收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报请局领导同意，组织抽查验收组，于2026年1月22日-1月28日，对我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水稻秸杆翻耕还田环节和水稻烘干环节进行了抽查验收，现将验收结果报告如下：
抽查验收结果
1、水稻烘干环节。承担服务任务的有14个服务主体，申报面积12750亩，验收认定面积12344.16亩。
2、水稻秸杆翻耕还田环节。承担服务任务的有4个服务主体，申报面积42000亩，验收认定面积15301.81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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